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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2 号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大申集团提议并要求尽快召开董事会换届会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2017 年 11 月 5 日到期，截止目前各位董事以已超任期 7 个月（详情请关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网中毅达【2018】061 号公告） 

公司 2017 年年报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至今无法披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无法披露年报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控

股股东大申集团要求公司董事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换届，保证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17 年年报披露工作，为维护中小股民权益，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五十

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公司股东大申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候庆路先生、郭学东先生、王毅先生、孔令

勇先生、燕晶晶先生、房永亮先生、宋欣燃女士 7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投票结果：同意 5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 3 票。 

李春蓉董事弃权理由：提名董事人选中孔令勇为公司职工监事，不符合董事任职

要求。 

杨永华董事弃权理由：鉴于本人今日 11:54 收到董秘办发送的本次会议通知和材

料，且公司董事会未按程序开展换届工作。 

张伟董事弃权理由：公司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告显示，公司 2018 年 2 月 26 日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孔令勇为职工监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和监事

职务不能兼容，故提名董事候选人选中孔令勇为公司职工监事，不符合董事任职

要求。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公司股东大申集团有限公司提名郑明先生、程小兰女士、任一先生、黄皓辉

先生 4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投票结果：同意 5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 3 票。 

李春蓉董事弃权理由：提名独立董事人选中郑明为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该所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有业务往来，签订了 3 年期的《常年法

律顾问聘请合同》，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要求。 

杨永华董事弃权理由：鉴于本人今日 11:54 收到董秘办发送的本次会议通知和材

料，且公司董事会未按程序开展换届工作。 

    张伟董事弃权理由：根据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显示，北京德恒（乌鲁木齐）

律师事务所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了三年期的《常年法律顾问聘请合同》，存在

有业务关系；提名独立董事人选中郑明为该所高级合伙人，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

要求。 

三、《关于提起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14：30 时在上海朱家角复兴路 333 号虹珠苑宾馆 3 号楼 201 会议室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21 日，B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26 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改选的议案》； 

大申集团有限公司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提名候庆路先生、郭学东先生、

王毅先生、孔令勇先生、燕晶晶先生、房永亮先生、宋欣燃女士 7 人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独立董事候选人改选的议案》。 

大申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郑明先生、程小兰女士、任一先

生、宋皓辉先生 4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投票结果：同意 7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 1 票。 

公司董事会关于李春蓉、张伟董事对议案一孔令勇先生被大申（集团）有限

公司提名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回复如下： 

孔令勇先生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辞去了公司职工监事的职务，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会议通过了选举黄新浩先生

代表公司全体职工担任公司监事会的职工监事，任期自会议通过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止。由于公司相关披露人员疏漏没有及时披露，请各位董事谅解。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孔令勇先生具有担任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李春蓉、张伟董事对议案二郑明先生被大申（集团）有限

公司提名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回复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

师事务所在 2017 年 1 月 1 日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聘请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但由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双方友

好协商，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与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解

除合同，且郑明先生所在律师事务所在最近一年内未向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郑明先生具有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资格。 

公司董事会关于杨永华董事对议案一、议案二弃权理由的回复如下： 

应公司控股股东大申（集团）有限公司提请换届要求，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 10：00 召开第五十二次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2 日 


